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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邱宏宗
聯絡電話：08-7320415#3629
傳真：08-7334090
電子信箱：a57023255@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國字第11301626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活動計畫、活動報名表、車輛接送路線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376530000A113016260900-1.pdf、376530000A113016260900-2.pdf、
376530000A113016260900-3.pdf、376530000A113016260900-4.pdf)

主旨：本府辦理本縣113年度「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外求

生活動」，請鼓勵貴校學生及家長踴躍報名參加，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防災教育實施計畫「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

外求生的體驗計畫」辦理。

二、113年4月3日花蓮縣發生嚴重震災，造成國人嚴重的損傷，

當地在災害發生時緊急實施室外收容，協助災民緩解災害

帶來的衝擊。為提升本縣災害緊急應變的能力，期望透過

親子共同體驗防災收容與野外求生活動的演練，共同驗證

本府相關災防單位的資源與任務整合。

三、旨揭活動資訊如下：

(一)時間：113年12月7日、8日(星期六、日)。

(二)地點：本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三)參加對象：本縣所轄國中、小學生及家長，以家庭為單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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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每組2至6人，報名家庭上限為100組。

(四)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請至連結：

https://forms.gle/k5a6XDWbqpu9txzGA，填寫線上表單

資料完成報名，報名期限至113年11月11日(星期一)，名

額額滿即停止報名。

四、檢附活動計畫、報名表、車輛接送路線表及個人資料提供

同意書各1份。

五、如有活動內容問題，請洽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邱宏宗先

生，電話：(08)7320415#3629。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

58



屏東縣防災教育實施計畫 

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外求生活動的體驗計畫 

一、依據： 

  〈一〉113 年度教育部補助防災教育暨防災校園計畫 

  〈二〉屏東縣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外求生活動第 2次籌備會議決議 

  〈三〉屏東縣 113 年度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目標： 

  〈一〉透過防災活動的辦理，落實防災教育的目的。 

  〈二〉辦理防災室外收容的體驗活動，提升學生對防災知能與技能的學習興趣。 

  〈三〉引領學生及家長參與健康正當的戶外休閒活動，啟發進取心及榮譽感，寓

教於樂、學習成長，增進友誼，美化社會，體驗「活動學防災，好玩又

有趣」的課程，達到育教於樂的目的。 

  〈四〉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綜合活動領域核心素養，透過做中學培養自主學習與

管理、人際互動與團體合作、危機辨識與處理等能力。 

  〈五〉將本縣推動「防災教育」相關成果以攤位聯展方式呈現，讓學生及家長在

輕鬆有趣的環境中提升防災意識，並將防災知識融入日常生活。 

〈六〉整合縣內學校的防災資源，達到資源共享之目的。 

三、對象： 

   〈一〉本縣所屬國中、國小親子均可報名參加。 

   〈二〉參與家庭上限為 100 組，每組 2 至 6人。 

四、師資來源： 

  〈一〉防災技能體驗：由戶外教育、野外求生、消防防災等相關專業人員擔任 

  〈二〉定向越野活動：消防局、屏東縣防災輔導團及屏東縣童軍會協助活動。 

  辦理期程與地點： 

  〈一〉時間：113 年 12 月 7日(六)至 113 年 12 月 8日(日) 

  〈二〉地點：屏東縣立來義高中 

五、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東寧國小 

〈四〉協辦單位：來義鄉公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屏東

縣童軍會、屏東科技大學、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社會處、

屏東縣防災教育輔導團 

六、課程規劃與設計： 

本次的課程活動設計分為三大主軸 



(一) 防災編管與收容相關活動 

(二) 室外收容的相關知能與技能（紮營活動） 

(三) 定向越野活動（消防、防災、環教體驗）與野外求生的相關知能。 

七、辦理方式： 

(一) 將參加人員分成 A、B大組，每組各三小隊。 

(二) 課程內容包含繩索教學與實作、濃煙體驗、避難包教學與實作、水保互

動宣導、AED 及 CPR 體驗、定向越野活動六大關卡，A、B兩大組每次分

別體驗其中三關，並於兩日活動中交叉體驗全部關卡。 

八、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說明 

113 年

12 月 7

日(六) 

1000-1200 

編管、收容（以小隊為單

位，由帶隊老師及防災小志

工協助搭設帳篷工作） 

編管、分區、搭帳篷、

編號、管理、物資發

放 

1200-1400 午餐、午休(能源補給站)  

1400-1430 開幕式 縣府長官 

1430-1440 活動場地介紹 認識活動場地 

1440-1710 教學、實作與體驗活動 

將參加人員分成 A

組：繩索教學與實

作、濃煙體驗、避難

包教學與實作。B組：

水保互動宣導、AED

及 CPR 體驗、定向越

野活動。與第 2 日活

動交叉進行。 

1710-1830 晚餐時間  

1830-2030 
原民文化體驗之心靈撫慰

活動 
 

2030-2130 盥洗  

2130 星光夜語（就寢）  

113 年

12 月 8

日(日) 

0630-0800 晨喚（起床了！）  

0800-0900 早餐時間及拔營 
拔營、場地整理及

0900 前歸還器材 

0900-1130 教學、實作與體驗活動 

將參加人員分成 B

組：繩索教學與實

作、濃煙體驗、避難

包教學與實作。A組：



水保互動宣導、AED

及 CPR 體驗、定向越

野活動。與第 1 日活

動交叉進行。 

1130-1150 閉幕式 
長官祝福、活動感想

分享 

1150-1220 午餐【能源補給站】 發放便當 

1220 
歡樂滿行囊！ 

解散賦歸！珍重再見！ 

 

 

九、注意事項： 

(一) 參加學員應穿著寬鬆運動褲及運動鞋，以方便活動進行。 

(二) 集合方式可分為自行開車及搭交通車 2種方式，依照報名人數及報名區域

來規劃接送。 

(三) 參加學員於活動當日上午 1000 前報到並隨即參加相關活動，並於隔天上午

12時 40 分活動結束後，專車送回。 

(四) 凡患有心臟病、氣喘病、高山症、癲癇症、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疾病，不 

        適合參加團隊活動者請勿報名，如違規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 

(五) 活動期間如遇身體不適或特殊狀況時，應立即告知工作人員，勉強參加， 

        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 

(六) 請家長協助叮嚀學員注意活動安全，並聽從工作人員引導，活動中若有違

反安全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停止活動，並通知家長協助處理。 

(七) 本活動非娛樂性之露營活動，請勿攜帶明火及影音設備、寵物至會場。 

十、預期效益： 

  〈一〉透過防災體驗活動的辦理，提升學生對防災知能與技能學習興趣。 

  〈二〉讓學生從「活動學防災，好玩又有趣」，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三〉藉由學生參與防災體驗活動，有助家長與家庭、社區防災意識的提升。 

  〈四〉整合縣內學校的防災資源，達到資源共享之目的。 

  〈五〉透過野外求生的相關知能與技能、室外收容的相關知能與技能、野炊與 

        夜間活動、探索教育的活動規劃，提升學生防災意識與防災技能，未 

        來面對災害時有更大的韌性與承受力。 

  〈六〉預期參與人數達 500 人次，後續推廣效益人數 2000 人。 

十一、獎勵： 

  〈一〉相關承辦人員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二〉工作人員請各單位給予公（差）假，因 12月 7、8日為例假日，工作人員

於活動完畢二年內補休二天，如有課務自行調整。 

十二、本計畫陳請縣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外求生活動報名表 

營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1主要聯絡人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葷素 □葷  □素 LINE  ID  總人數  

參加人員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葷素 與主聯絡人

關係 

2   □男  □女 □葷  □素  

3   □男  □女 □葷  □素  

4   □男  □女 □葷  □素  

5   □男  □女 □葷  □素  

6   □男  □女 □葷  □素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  □搭接駁車（搭車地點：                     ） 

營帳 □自備營帳睡袋（營位為 5M×5M 大小）  □使用大會營帳睡袋 

活動注意事項： 

1. 活動流程請參閱附件一，參加人員請全程參加。 

2. 以家庭為單位，每家庭參加人數以 2-6 人為限。 

3. 可自備營帳，每個營位大小為 5公尺×5公尺，營地內禁止車輛進入。 

4. 參加家庭可自行開車前往，亦可搭乘大會提供之交通接駁車，接駁站資訊如附件二。 

5. 為提倡環保意識，請自備餐具。 

6. 本活動非娛樂性之露營活動，請勿攜帶明火及影音設備、寵物至會場。 

7. 本活動為模擬災害之戶外收容，故各項環境、條件較為克難，請有意報名者能體諒。 

8. 因場地因素，本活動僅提供 100 組家庭參與，報名期限至 113 年 11 月 11 日(一)，額滿

為止。 

報名專用 QRC 



視導區 車別 出發集合點 路   線   規   劃 涵蓋鄉鎮 

屏北視導區 1 車 高樹鄉公所 
高樹鄉公所—台 22—里港鄉公所—台 3—九如鄉公所—國 3—

潮州交流道—潮州大橋—屏 81—屏 185 甲—屏 110—屏 113—

來義高中 

高樹鄉、里港鄉、九如鄉 

2 車 鹽埔鄉公所 
鹽埔鄉公所—台 27—屏 22—水門轉運站—台 24—德協國小—

國 3—潮州交流道—潮州大橋—屏 81—屏 185 甲—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鹽埔鄉、三地門鄉、霧台

鄉、瑪家鄉、長治鄉 

屏東視導區 1 車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台 27—海豐國小—國 3—潮州交流道—潮州大橋

—屏 81—屏 185 甲—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屏東市 

2 車 屏東轉運站 
屏東轉運站—台 1—麟洛鄉公所—東寧國小—台 1—185 甲—

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屏東市、麟洛鄉、內埔鄉 

3 車 屏東轉運站 
屏東轉運站—台 27—四維國小—新園鄉公所—台 27—屏 185

甲—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屏東市、萬丹鄉、新園鄉 

潮州視導區 1 車 潮州火車站 
潮州火車站—屏 187—屏 185 甲—屏 110—古樓國小—屏

113—來義高中 
潮州鎮、來義鄉 

2 車 竹田鄉公所 
竹田鄉公所—屏 82—台 1—屏 187—萬巒鄉公所—屏 104—屏

101-1—屏 102-1—屏 185—武潭國小—屏 185—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竹田鄉、萬巒鄉、泰武鄉 

東港視導區 1 車 東港轉運站 
東港轉運站—屏 187—屏 187 乙—南州國小—屏 73—屏 187—

崁頂鄉公所—屏 187—屏 185 甲—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東港鎮、琉球鄉、南州

鄉、崁頂鄉 

2 車 東港轉運站 
東港轉運站—屏 187—台 17—林邊國小—台 17—佳冬火車站

—台 17—台 1—新埤鄉公所—屏 118—屏 185—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東港鎮、林邊鄉、佳冬

鄉、新埤鄉 

恆春視導區 1 車 僑德國小 
僑德國小—屏 144—春日國小—台 1—屏 185—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枋寮鄉、春日鄉 

2 車 恆春轉運站 
恆春轉運站—台 26—車城國小—台 26—楓港國小—台 1—內

獅國小—加祿國小—台 1—屏 185—屏 110—屏 113—來義高中 
恆春鎮、滿州鄉、車城

鄉、牡丹鄉、枋山鄉、獅

子鄉 

★紅色字體標示為暫定接駁站 



屏東縣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外求生活動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本活動取得您及親屬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活動投保相關工作，

蒐集、處理及使用您及親屬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

關法令之規範。 

2.本次蒐集與使用您及親屬的個人資料乃進行個人保險投保之用。 

3.您同意因報名 113 年「屏東縣校園防災教育戶外收容、野外求生活

動」保險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及親屬的身份進行投

保之動作。 

4.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辦理。 

5.因應個資法實施同意以上個資保留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行政造冊

及辦理保險使用，活動單位不對外公開，並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 我已詳閱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

拘束（請打勾）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主要聯絡人簽名) 


